厦门科厦技术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
保安服务招募公告


(2024)闽02强清63号

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5日作出（2024）闽02清申43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受理对厦门科厦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科厦公司）的强制清算申请，并于2024年7月15日作出（2024）闽02强清63号《决定书》，指定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担任厦门科厦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科厦公司）的清算组。为妥善保管债务人财产，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，现管理人特向社会公开招募保安服务供应商，对厦门科厦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安保服务。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项目名称：厦门科厦技术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保安服务招募
二、项目地点：厦门市湖里区东渡路68号、70号
三、服务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1.服务商提供2名保安人员，须身体健康，男性且年龄不超过55周岁。对上述项目场区域内的所有建筑物、设备等财产及相关设施进行24小时驻场看护管理，做好“防火、防盗、防破坏、防淹亡、防治安事故”等日常看护工作。同时配合管理人对第三方占用场地的清退。
2.服务商自行承担因保安服务产生的所有日常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水、电费、餐费、服装、社保等费用，管理人不承担服务费以外的任何费用。
3.服务期限暂定一个月。
四、服务商资质条件
1.报名服务商应为我国境内依法注册的安保服务公司(包括保安或物业服务公司),具备相关保安或物业服务资质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。
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制度。
3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为员工足额缴纳社会保险金的良好记录。
4.近三年来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记录。
5.与本破产案件不存在利益冲突和回避事由。
五、服务商报名材料
1.服务商营业执照、资质、资格证书、人员配置、相关业绩等(业绩为从事过企业保安服务工作的经验，复印件加盖公章)。
2.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(格式自拟，注明授权代表的联系方式、代理权限并提交相关人员身份证复印件，加盖公章)。
3.项目报价书(格式自拟，加盖公章)。
六、报名材料的递交
1.递交时间：2024年11月9日至2024年11月13日
2.递交方式：服务商应将报名材料邮寄或直接递交管理人处。
3.邮寄地址：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666号海翼大厦A座16层
联系人：张律师 联系电话：18811392680
4.逾期递交的或者未送达至指定地点的报名材料，管理人将不予受理。
七、本次招募的最终解释权归厦门科厦技术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厦门科厦技术有限公司管理人
2024年11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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